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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名誉侵害的民刑规制

◆赵　亮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人民法院, 陕西 榆林７１８０００)

【摘要】在民事规范和刑事规范中均有针对名誉权的保护.当下,网络名誉的保护日趋重要,需要民事法律规定和刑

事法律规定的共同配合,从而在网络名誉保护方面构成严密法网.但是网络名誉侵害的民刑规制上存在漏洞和不一

致,对此宜在价值判断和构成标准两方面进行协调,扩大刑事规制和民事规制各自的规制范围,对两者的构成标准既

作清晰区分,又进行一定的协调,从而使得双方配合更为融洽,发挥更好的规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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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誉保护不仅体现在民事规范中，同样也体现在刑事规

范中。 一般而言，民事规范中的名誉保护针对的是名誉损

害的一般不法行为，而刑事规范中的名誉保护则主要针对侮

辱、诽谤两类典型的名誉侵害行为。 换言之，前者的名誉

权侵害没有严格的构成要件标准，而后者却有其严格的犯罪

构成要件。 两者之间到底区别如何，其各自规制中是否会

容易出现保护空白地带，在认定要素上它们的共性和区别在

哪里，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一、网络名誉权的概述

一般而言，网络名誉权是名誉权中的一类。 名誉权则

是一类典型的具体人格权，它的背后是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

的发展。 所谓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享有获得客观公正的社

会评价，确保其良好形象不被贬低、扭曲的一项权利。 一

旦民事主体的名誉受损，其不仅可以享有《民法典》“人格

权编”中所规定的各类请求权，请求侵害人停止侵害、恢复

原状、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和物质性损害赔偿，性

质严重的情况下，侵害人还将遭受刑事处罚。

网络名誉权是网络社会发展的产物，它表明了在网络社

会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模式发展也已经较为成熟。

一个人在网络中一旦因为他人的非真实性言论和评价性言论

遭受名誉损害，这种损害也会延伸到真实社会中。 实际

上，一个人的网络名誉权受损，与在真实生活中的名誉权受

损，并无本质差别。 区别主要在于，网络中的名誉权侵害

行为在主体、客体和行为内容上存在差异，与真实社会中的

情况并不一致。 一般而言，网络中发生的名誉权侵害存在

违法成本低、侵害结果传播快、传播媒介多、当事人举证维

权难等问题。 为了更好地对当事人网络名誉权进行保护，

协调我国现有的民刑规范，使得名誉权侵害的认定呈现民法

到刑法的梯度认定模式是有必要的。

二、网络名誉保护的民刑规范发展历史

(一)网络名誉保护的民法规范发展

原《民法通则》首先规定了要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名誉。

随后，１９９８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进一步对几类典型的名誉权侵害案件的

认定要素进行了说明和解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正式施行

的《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对民事主体名誉保护吸收了

已有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建立了一个较为精细的

框架。 其中，《民法典》第１０２４条第１款仍旧规定侮辱、诽

谤为侵害名誉权的两种典型行为方式；第１０２４条第２款对

名誉给出了定义，即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

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民法典》第１０２５条规定了行为

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

认定，第１０２７条规定了行为人发表文学艺术作品影响他人

名誉的认定。 而《民法典》第１０２５条和第１０２７条中的相

关规定，也是我国司法实践经验总结的结果。

(二)网络名誉保护的刑法规范发展

名誉权保护的刑法规定实际上更早。 １９７９年《刑法》

对名誉权保护已经进行了规定，将其规定在侮辱、诽谤罪

中。 而目前的《刑法》中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侮辱、诽谤等

问题，在第２４６条第３款中特别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

第１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

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这条修

改，正是对当下社会需求的一种及时回应。 随着网络信息

技术的普及和发展，通过网络来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的犯

罪行为迅速增加，这种犯罪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被害人

难以对犯罪行为人的真实身份进行查明并固定相应证据，此

时就需要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此外，为了更好地管理网络谣言，最高法、最高检还发

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解释》)，该解释第

１条第２款规定，明知是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网络

上进行散布的，情节恶劣的被认定为诽谤罪。 这一司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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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从文义角度扩大了刑法中认定侮辱、诽谤罪的范围。 一

般而言，刑法中对侮辱、诽谤罪的主观认定，要符合如下

“双重明知”认定标准：第一，行为人对自己散布不利于他

人的言论会损害他人名誉这一点是明知的；第二，行为人知

道自己散布的对他人不利的言论是不真实的。

三、网络名誉侵害的民刑判定标准

网络名誉侵害的两类典型行为：侮辱和诽谤，可以构成

网络名誉侵害的民刑判定标准交叉点。 从定义上看，侮辱

和诽谤在民法和刑法中的定义基本一致，两者之间的不同主

要在构成要件的判定标准上。

在民法中，判定网络名誉侵害构成侮辱和诽谤，以往司

法实践中主要采用的是侵权四要件标准，即如上所述，按照

侵权行为成立的模式来进行判定。 对此，《民法典》中相关

规定已经有所改变，主要在于侵权行为成立模式运用到以往

名誉侵害判定中，混合了停止侵害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

权，给司法实践的判定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而《民法典》

“人格权编”中，学者认为它不再依据侵权四要件模式，而

是仅仅保留了侵害行为这一单一要素。 但是显然《民法

典》对于侮辱、诽谤的判定在范围上要更为宽松。 以《民

法典》第１０２５条为例，其对侮辱、诽谤实际上做了扩大化

解释，将诽谤解释为“捏造、歪曲事实”，将侮辱扩大解释

为“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 同时，确立了行为

人的合理核实义务。 换言之，这里不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

是否为故意，而是如果行为人没有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就意

味着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 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而发

表了侮辱、诽谤等言论，影响他人名誉，同样能够构成民法

意义上的名誉侵害。

与民法上的认定标准不同，刑法上对侮辱、诽谤的构成

要件认定要严格得多。 在诽谤罪的认定上，侵害名誉权主

观认定上必须满足故意的要件。 法理上认为，虽然发表损

害他人名誉的非真实言论，但这并非意味着诽谤罪就得以成

立。 相比于言论本身是否真实而言，刑法中对于诽谤罪的

认定更加重视的是行为人主观上的恶意问题。 对此，１９７９
年《刑法》的表述体现得也更为明显，其首先将诽谤的方法

定性为暴力等方法；其次强调“公然捏造”，这都表明了主

观上的恶意，这种恶意可以通过行为方式、行为场景呈现出

来。 与此相比，民法中就不过于强调主观上的恶意，而可

以接受主观上的过失，比如捏造、歪曲事实本身不一定是自

己所为，而可能是接受了错误的信息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挥。 同理，刑法中对侮辱罪的认定也强调恶意，强调

“公然侮辱”，实际上刑法对于侮辱罪、诽谤罪是放在一条

中一起规定的，这就意味着两者之间在犯罪构成要件上的逻

辑一致性。

综上，可以看出虽然刑法、民法中都将侮辱、诽谤视为

一种名誉侵害，但是两者在对其认定上存在差异，并且缺乏

一种协调性，彼此之间没有构建合理的逻辑关系，这可能导

致名誉权保护上出现空白地带和司法认定中产生难题。

四、网络名誉保护的民刑规制的协调建议

(一)价值判断上的协调

在网络名誉保护上，民法和刑法规制之间的协调，首先

要落实在价值判断的协调上。 刑法对于名誉权的保护是单

向的，即意味着只要相关行为符合侮辱罪、诽谤罪的构成要

件，就不再考虑其他的价值理念，而直接定罪。 能够阻却

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被定罪的，只能是刑法中所规定的

阻却事由。 相比之下，民法中认定侮辱、诽谤的名誉侵害

还会考虑到其他价值理念的保护。 如果有的价值理念的保

护在保护位阶上比人格权保护更为重要，则即便一个主体的

名誉遭受侵害，最终侵害人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对此典

型的例子是为了公共利益进行新闻舆论报道，还有网络公益

性言论，考虑到其对公共利益的裨益，对公共观点自由形成

的促进，以及对社会公共价值观形成的助益，对它们的保护

往往可以突破名誉保护。 对此如何协调，笔者认为，首先

要从人格权本身基础理念入手进行探寻。 人格权的基础价

值理念不仅被规定在《民法典》中，也被规定在我国《宪

法》第３８条中。 被规定在《宪法》中的价值理念，在价值

位阶序列上更具有优先性，特别是人格权的相关价值理念作

为宪法的基础价值理念，应当被放在最先考虑的位置。 不

过，宪法中尚且有许多和人格权的价值理念处于相同位阶的

价值理念，对它们的保护一般情况下是相同力度的，即这些

价值理念都要被重视。 那么什么情况下，人格权的价值理

念的保护应当处于优先地位呢？ 那就是另一种价值理念的

保护以严重损害人格利益为代价，不符合比例原则。 此种

情况下，为了保护另一种价值理念的实现而严重损害人格利

益，是不必要的，因为行为人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更温和、合

理的方式进行。

实际上更常见的另一种情况是相关行为将自己伪装在一

种价值理念之下，但行为的实际目的是达成自己的私利。

比如，网络上发表对某些公司的负面评价，乃至讽刺、辱

骂，但是言论人实际上是为了通过贬低这些公司而为其竞争

对手创造优势市场地位。 那么行为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

了商业利益，它无法受到任何一种价值理念的保护。 故

此，在审查网络名誉侵害中，首先要考虑该侵害行为是否严

重到构成刑事犯罪，这里不能忽视对相关价值理念的审查。

然而，一些言论其实只是打着实现公共利益、公共价值观的

旗号，实际上并非对公共利益和公共观点形成的维护，而是

为了实现私人目的。 此种情况下，并不形成公共利益保护

和人格权保护之间的价值冲突，而可以直接排除前者。 比

如，在点评网站对某些商品进行点评，它可能构成公益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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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但也可能是一种商业测评，其背后有商业利益的存在。

侮辱、诽谤需要考虑主观上过错的严重程度，以及客观行为

上的严重性质，达到主观故意和行为严重性质的情况下，才

能够判定其构成刑法上的侮辱罪、诽谤罪。 否则，对其应

当从民法角度进行考量。

(二)构成标准上的协调

在构成标准上，诽谤一般考虑的是真实性标准，而侮辱

考虑的是言语合理界限问题。 对此，仍旧需要引入主观意

图的要素进行探讨。 在刑法中，判定诽谤、侮辱罪的成

立，必须严格遵守主观上存在故意的要件判定标准。 但

是，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刑法》对名誉权保护存在疏

漏，即《刑法》中实际上存在比主观故意更为严格和缩限的

主观构成要件，即“公然”，侮辱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为公然

侮辱，诽谤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为公然捏造。 这会导致那些

没有符合“公然”的主观构成要件，但是也存在恶意的情况

无法被刑法所规制。 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笔者认

为，《刑法》中所规定的侮辱、诽谤罪具有较强的社会背

景，其考虑的犯罪场景相对也比较单一，已经无法满足现代

社会名誉保护，特别是网络名誉保护的需要，对此应当将

《刑法》中侮辱、诽谤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扩大为故意，如此

则在民法和刑法的规制中形成周延的闭环。

相比于刑法中主观构成要件的扩大化而言，笔者认为，

民法中对于网络名誉的保护应当在侵害行为上建立更为明确

的标准，即虽未构成侮辱、诽谤的其他网络名誉侵害行为，

也同样有可能构成民法中的名誉权侵害。 它们可以包括两

大类：未构成诽谤的非真实性言论的表达和未构成侮辱的超

出合理界限的评价。 这两类如果在性质上变得更严重，就

会构成诽谤和侮辱。 对这两大类建立认定标准很有必要，

特别是针对网络名誉侵害的问题上。 因为在网络中存在大

量此类言论，它们没有构成侮辱和诽谤，但是同样会侵害名

誉权。

五、结束语

综上，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名誉遭受侵害

的案件大量出现。 这些案件中暴露的一个问题，是界定网

络名誉遭受侵害的民法相关规定和刑法相关规定在内容、判

定标准上不一致，导致两者之间存在规制漏洞。 对此，有

必要重新审视民法和刑法对网络名誉侵害的规制内容，适当

扩大两者在规制的范围上。 同时，在判定标准上对两者既

作清晰区分，又尝试进行一定衔接，从而形成网络名誉侵害

的梯度界定标准，以更好地保护网络社会下的公众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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